[bookmark: _GoBack]关于修订《六安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组合贷款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

一、政策依据
（一）《民法典》物权编；
（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取消部分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设定的证明事项的决定》（建法规〔2019〕6号）；
（三）《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不动产抵押登记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0〕54号）；
（四）《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证明事项清理工作的通知》（皖政办秘〔2018〕162号）。
二、主要变动
原《办法》九章二十七条，修订后《办法》九章二十七条。其中第一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等共计15条进行了修订。
（一）实行顺位抵押。《办法》修订后规定，组合贷款实行顺位抵押，六安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为第一顺位抵押权人、商业银行为第二顺位抵押权人。
（二）贷款期限可选。《办法》修订后明确，组合贷款中住房公积金贷款部分和商业贷款部分，贷款年限不再要求一致，放款时间不再要求同步。
（三）贷款还款模式。《办法》修订后取消，借款人在办理组合贷款时, 采取统一的还款模式得规定。借款人可自主选择等额本息或等额本金偿还组合贷款中住房公积金贷款和商业贷款，并可使用住房公积金偿还。
（四）贷款回收管理。《办法》修订后规定，组合贷款中住房公积金贷款部分，由市公积金中心按住房公积金贷款自主核算模式回收管理；商业贷款部分，由商业银行负责回收管理
（五）贷款担保事项。《办法》修订后明确，市融资公司向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提供借款人组合贷款中住房公积金贷款部分的全程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不再提供组合贷款中商业贷款部分的全程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六）异地缴存职工。《办法》修订后规定，异地缴存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及贷款等情况，由市公积金中心通过住房公积金大数据核实，取消提供相关证明事项。
（七）精简审批要件。《办法》修订后明确，取消《六安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组合贷款申请表》、借款人及其配偶单位出具的收入证明、二手房评估报告、二手房首付款收据及银行转账缴款单据等。
（八）优化相关内容。一是删除了可通过合同约定的相关条款内容，使整体《办法》更加简洁实用。例：第二十条第三款“借款人必须妥善保管抵押房产，并随时接受担保公司的监督检查。抵押期间，未经担保公司同意，抵押人不得将抵押物转移、出租、变卖或馈赠。如抵押物发生毁损、灭失或其他使抵押物价值明显减少的情况时，应及时通知担保公司，并在15个工作日内向担保公司提供与抵押物减少的价值相当的其他抵押物。”二是重新定义了《办法》名称。自首次制定组合贷款算起，《办法》已试行了5年左右，期间进行一次修订，为便于工作，本次修订后的名称统一为《六安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组合贷款管理办法》。

